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巴税稽罚〔2025〕97号

若羌县宏源加油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4080224388F） ：

我局于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11月25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依吞布拉克镇山南217号）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一）增值税方面问题

你单位主要经营汽油、柴油的销售。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朱某庭、会计潘某丽及安全员黄某伟、收银员朱某在询问笔录中均陈述，你单位销售油品采用的收款方式为对公账户二维码收款、对公账户pos机刷卡、对公账户转账以及个人微信二维码收款。你单位为了少缴税款采用收银员朱某辉的微信二维码收款方式收取加油款。

根据朱某辉的个人微信交易记录明细，结合你单位的《月报表》，微信收款统计表，你单位通过个人微信收取销售收入，未在账簿上反映造成少申报不含税收入5740950.01元，其中2023年少申报不含税收入2708798.68元、2024年少申报不含税收入3032151.33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第二条“增值税税率：(一)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或者进口货物，除本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另有规定外，税率为17%”、第五条“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按照销售额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收取的增值税额，为销项税额。销项税额计算公式：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第六条第一款“销售额为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第一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第六条“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税率、扣除率、出口退税率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第一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第九条“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增值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一）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之规定，你单位2023年少缴增值税345434.51 元，2024年少缴增值税399443.68元，2025年少缴增值税1445.30元，共计少缴增值税746323.49元。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方面问题

上述涉及增值税方面的违法事实，造成你单位未按规定以补缴的增值税746323.49元为计税依据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贯彻落实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公告2022年第1号）“一、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50%税额幅度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四、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规定，你单位2020年至2023年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准，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享受按50%税额幅度减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优惠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二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一)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三)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一。”之规定，你单位生产经营地址在若羌县依吞布拉克镇，适用5%税率，你单位2023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8486.14 元，2024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0135.88  元，2025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36.14 元，共计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8658.16元。
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及《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第三条“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之规定,你单位2023年少缴教育费附加5091.69 元，2024年少缴教育费附加6081.54 元，2025年少缴教育费附加21.69 元，共计少缴教育费附加11194.92元。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新政发〔2011〕24号）“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都应当按照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缴纳地方教育附加。本通知自2011年3月1日起执行”之规定，你单位2023年少缴地方教育附加3394.46 元，2024年少缴地方教育附加4054.36 元，2025年少缴地方教育附加14.46 元，共计少缴地方教育附加7463.28元。
你单位提供的增值税申报表、对公账户银行流水、加油员微信交易记录明细及《月报表》、情况说明、法定代表人朱某庭、会计潘某丽及安全员黄某伟、收银员朱某询问笔录、微信收款明细、银行存款明细账复印件、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共同证实你单位在账簿上少计收入造成少缴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的违法事实。
（三）企业所得税方面问题

你单位2023年至2024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情况：2023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情况：利润总额-925188.87元，纳税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268585.80元，应纳税所得额为0.00元；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情况：利润总额-180295.59元，纳税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179375.59元，应纳税所得额为0元。

经查，你单位2023年至2024年期间通过个人微信收取销售收入未在账簿上记录少申报销售收入，2023年少申报销售收入2708798.68元，本次检查查补的城市维护建设税8486.14元、教育费附加5091.69元、地方教育附加3394.46元；2024年少申报销售收入3032151.33元，本次检查查补的城市维护建设税10135.88元、教育费附加6081.54元、地方教育附加4054.36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第六条“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包括：(一)销售货物收入;(二)提供劳务收入;(三)转让财产收入;(四)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五)利息收入;(六)租金收入;(七)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八)接受捐赠收入;(九)其他收入”、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第六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所得，包括销售货物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转让财产所得、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接受捐赠所得和其他所得”、第三十一条“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税金，是指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以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3号）第一条“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二条“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第三条“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规定，2023年纳税调整后所得为2423240.59元，弥补以前年度亏损114057.90元后应纳税所得额为2309182.69元，调整后的应纳税额为115459.13元，2023年期内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0元，你单位2023年少缴企业所得税115459.13元（弥补以前年度亏损114057.90元）；2024年纳税调整后所得为2832503.96元、应纳税所得额为2832503.96元，调整后的应纳税额为141625.20元，2024年期内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0元，你单位2024年少缴企业所得税141625.20元。

你单位提供的增值税申报表、对公账户银行流水、加油员微信交易记录明细及《月报表》、情况说明、法定代表人朱某庭、会计潘某丽及安全员黄某伟、收银员朱某询问笔录、微信收款明细、银行存款明细账复印件、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主营业务成本总账、记账凭证等共同证实你单位在账簿上少计收入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违法事实。

二、处罚决定
你单位通过加油员微信收款二维码收取的部分销售款，在账簿上少列收入，造成少缴税款的行为，符合关于偷税的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合《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之规定，鉴于你单位在检查期间，积极配合检查，对你单位少缴税款处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即511033.05元。

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若羌县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2025年12月9日  

